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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财务投资人及其他重整投资人

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重大风险提示：

1、重整投资协议的履约风险：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宜新材” 或“公司” ）与中选的预重整财务投资人和其他重整投

资人已经签署《重整投资协议》，但可能存在因重整投资人无法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或及时履行相关义务的风险，也可能存在协议依法终止、解除、撤销、

认定为未生效或无效等风险。

2、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 ）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

规则》第12.4.2条第一款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中审众环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

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4.10条等相关规定，后续若公司未满足第12.4.10条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4、尽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或“法院” ）决定启动公司预重整程序，但不代表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预重整为法院正

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

确定性。 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5、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5.14项的规定，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6、目前，公司偿债能力有限，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 公司及子公司因欠款问题面临多家金融机构及供应商提起的法律诉讼，部分银

行账户已被法院查封冻结。 同时，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法院强制划扣，已直接影响对应募投项目后续资金

拨付，存在导致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进而对项目建设及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冻结流动资金规模较大，多数银行

账户受限，对公司日常经营收支已产生较大影响。

7、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

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鉴于公司自身流动性风险已经显现，公司业务持续亏损，清偿能力有限，公司未能按期归

还该笔闲置募集资金。

8、目前，公司仍有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审结，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若公司在相关诉讼中败诉，将需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额外支出，会

进一步加剧资金压力。 若公司未能按期足额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可能面临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风险，企业流动性风险也将进一步上

升。

一、公司预重整进展情况

2025年11月7日，北京一中院出具《决定书》[（2025）京01破申1445号]。 公司债权人天津晟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北京一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预重整），公司同意前述申请事项，并自愿承担预重整期间的相关

义务。为有效识别重整价值及可行性，提高重整成功率，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关于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预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

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承诺履行情况等事项进行了全面自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被债权人申

请破产预重整的专项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57）。

2025年11月26日，北京一中院出具《决定书》[（2025）京01破申1445号之一]，指定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负责

人为张坚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法院指定公司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0）。

2025年11月28日，临时管理人就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事项发出债权申报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为顺利推进天宜新材预重整和重整工作，化解公司债务危机，恢复和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维护和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权益，临时管

理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2025年12月22日，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送的《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关于意向投资人报名情况的通知》，在规定的报名期

限内，共有27个报名主体（合计56家企业，两家及以上企业组成联合体报名的，视为一个报名主体）向临时管理人提交报名材料并足额缴纳报名保证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送的《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关于延长尽职调查及提交重整投资方案期限的公告》。 考虑到公司经

营业绩情况将可能对意向投资人的投资意向、重整投资方案、内部决策等事项产生影响，为确保各家意向投资人充分尽调、完善重整投资方案，临时管理

人决定延长尽职调查及提交重整投资方案期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延长尽职调查及提交重整投

资方案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

2026年2月28日，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送的《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关于产业投资人遴选结果的通知》，经遴选，现确定紫

光通信联合体中的产业投资人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全讯汇聚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预重整正选产业投资人，泰州衡川新能源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深蓝重整咨询有限公司-青岛熙正盈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体中的产业投资人泰州衡川新能源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预重整备选产业投资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遴选确定预重整产业投资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14）。

公司、临时管理人与产业投资人已分别完成《重整投资协议》的签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与

产业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暨产业投资人一致行动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公司产业投资人已完成投资保证金的足额缴纳。

公司收到临时管理人发送的《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关于财务投资人遴选结果通知》以及《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预重整案关于其他重整投资人遴选结果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遴选确定预重整财务投

资人及其他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临时管理人与财务投资人及其他重整投资人已分别完成《重整投资协议》的签署。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财务投资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资产”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1NKEH6B

注册资本：120,000万

法定代表人：马祥伟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1号106号楼1-F2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7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企业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亿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04 67.00%

2 北京对外经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16 18.00%

3 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 1.80 15.00%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北京资产主要开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收购、处置业务。 北京资产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度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9,383.77 282,280.17 156,921.12

负债总额 400,036.48 149,359.59 28,419.70

资产净额 139,347.29 132,920.57 128,501.41

营业收入 26,074.71 17,891.05 13,621.68

利润总额 13,005.69 10,573.01 5,599.79

净利润 9,426.71 8,379.16 4,174.26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北京资产提供的资料，北京资产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北京资产提供的资料，北京资产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北京资产提供的资料，北京资产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二）北京资产指定投资主体：北京京韬金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韬金建”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北京京韬金建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5,001万元

委派代表：赵欣彤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公园7幢105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2、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京韬启航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4,000 79.984%

2 杭州金研和山陆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19.996%

3 北京京韬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1 0.02%

实际控制人：北京京韬启航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由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99.824%和北京京韬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0.1758%组成，北京

京韬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是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穿透后，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京韬金建尚未设立，暂无业务情况和财务数据。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北京资产提供的资料，京韬金建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北京资产提供的资料，京韬金建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北京资产提供的资料，京韬金建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注：京韬金建尚未设立，正在办理工商设立登记，最终注册信息以工商登记为准。

（三）海南燕园智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燕园智合”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海南燕园智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K1CYQC6F

注册资本：1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美燕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椰海大道321号现代大厦一层1F-C1-639号

成立日期：2025年11月6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工程管理服务；税务服

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个人商务服务；咨询策划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经营范围中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向社会公示）。

2、合伙人信息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合伙人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美燕 70 70%

2 韩立华 30 30%

实际控制人：李美燕。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燕园智合为2025年11月6日新设合伙企业，未发生实质业务，暂无财务数据。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燕园智合提供的资料，燕园智合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燕园智合提供的资料，燕园智合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燕园智合提供的资料，燕园智合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四）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资管”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M21R72

注册资本：736,059.888万元

法定代表人：苏俊杰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庆慧中路1号1栋506房

成立日期：2017年4月24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参与省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批量转让业务（凭广东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文件经营）。 资产管理，资产投资及资产管理相关的重

组、兼并、投资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财务咨询及服务。（仅限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营）

2、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0,563.5527 73.4402%

2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2,565.8963 13.9344%

3 广东省粤科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0 8.1515%

4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930.4390 4.4739%

实际控制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广州资管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度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64,763.49 5,647,832.17 4,467,131.84

负债总额 3,464,527.33 4,637,621.20 3,491,582.03

资产净额 1,100,236.16 1,010,210.97 975,549.81

营业收入 38,063.41 91,159.61 191,411.74

利润总额 17,037.41 -46,916.17 20,038.31

净利润 14,109.56 -35,030.48 15,386.69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广州资管提供的资料，广州资管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广州资管提供的资料，广州资管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广州资管提供的资料，广州资管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五）燕园智合、广州资管指定投资主体：北京燕园天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燕园天宜”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北京燕园天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KDMBG15K

注册资本：1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美燕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敬路99号院5号楼1至11层101内11层11563-25（集群注册）

成立日期：2026年5月6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企业管理咨询；税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商

务代理代办服务；个人商务服务；咨询策划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数字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合伙人信息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广仁泰投资有限公司 70 70%

2 李美燕 30 30%

实际控制人：李美燕

燕园天宜后续将由燕园智合、广州资管联合体分别指定主体担任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其中广州资管委派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执行合

伙企业事务并委派代表，由燕园智合、广州资管联合体指定主体担任有限合伙人，后续将完成工商变更。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燕园天宜为2026年5月6日新设合伙企业，未发生实质业务。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燕园天宜提供的资料，燕园天宜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燕园天宜提供的资料，燕园天宜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燕园天宜提供的资料，燕园天宜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六）北京福石重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石重整”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北京福石重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C0Q8KN85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永亮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金府路32号院3号楼9层917室

成立日期：2022年9月22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福石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 60%

2 陈永亮 900 30%

3 浙江法喜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300 10%

实际控制人：陈永亮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福石重整主要从事上市公司重整投资及其他资本市场业务。 福石重整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度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418.67 28,857.45 13,353.70

负债总额 25,247.64 22,251.64 13,210.65

资产净额 11,171.03 6,605.82 143.05

营业收入 32,917.29 1,146.54 495.05

利润总额 3,852.16 6,407.84 87.66

净利润 3,827.48 6,407.07 83.05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福石重整提供的资料，福石重整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福石重整提供的资料，福石重整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福石重整提供的资料，福石重整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七）福石重整指定投资主体：北京云福天宜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福天宜”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北京云福天宜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MAKDUMM841

注册资本：20,01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福石重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18号楼24-25号一层A189号

成立日期：2026年5月14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合伙人信息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福石重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 0.05%

2 北京福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4,000 69.97%

3 北京鑫企宸年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4,000 19.99%

4 海南省麟悦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000 4.998%

5 刘佳沛 1,000 4.998%

实际控制人：陈永亮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云福天宜为新设主体，专项用于天宜新材重整项目投资，作为持股主体，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云福天宜提供的资料，云福天宜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云福天宜提供的资料，云福天宜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云福天宜提供的资料，云福天宜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八）广州格物捌号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格物捌号”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广州格物捌号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1MAET72W733

注册资本：1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南北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路1302号206房J151

成立日期：2025年8月5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2、合伙人信息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广东南北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 1%

2 连剑 99 99%

实际控制人：谢群婷。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格物捌号主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格物捌号于2025年8月5日成立，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8-12月

2025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0.05

负债总额 0.10

资产净额 -0.15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0.15

净利润 -0.15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格物捌号提供的资料，格物捌号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格物捌号提供的资料，格物捌号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格物捌号提供的资料，格物捌号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九）北京深蓝重整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深蓝”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北京深蓝重整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1Q49M8P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君政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路33号院1号楼103室

成立日期：2020年2月18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企业管理咨询；公共关系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中科助力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000 100%

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军盾国防教育中心（江西省中联知识产权品牌促进中心）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北京深蓝主要从事重整投资业务。 北京深蓝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度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61.29 129.85 390.68

负债总额 1,191.07 0.08 10.12

资产净额 270.23 129.78 380.56

营业收入 86.60 157.71 594.06

利润总额 -259.55 -250.74 245.54

净利润 -259.55 -205.74 233.96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北京深蓝提供的资料，北京深蓝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北京深蓝提供的资料，北京深蓝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北京深蓝提供的资料，北京深蓝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十）深蓝重整指定投资主体：北京况瑶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况瑶科技”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北京况瑶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ERHHTU6L

注册资本：1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深蓝重整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17号3幢105室

成立日期：2025年8月5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合伙人信息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深蓝重整咨询有限公司 5 50%

2 赵玉梅 5 50%

实际控制人：江西省军盾国防教育中心（江西省中联知识产权品牌促进中心）

目前，况瑶科技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工商变更为况瑶科技内部合伙人结构调整，普通合伙人保持不变，仅涉及有限合伙人变更。 变更完成

后，北京深蓝重整咨询有限公司仍为况瑶科技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西省军盾国防教育中心（江西省中联知识产权品牌促进中心）仍为况

瑶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控制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况瑶科技成立时间不满一年，是为参与项目投资专门设立的主体，暂未实质经营。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况瑶科技提供的资料，况瑶科技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况瑶科技提供的资料，况瑶科技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况瑶科技提供的资料，况瑶科技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十一）青岛熙正盈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熙正盈启”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青岛熙正盈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MADWT5LC3U

注册资本：4,341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熙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9号1号楼401户

成立日期：2024年8月8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合伙人信息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马巍毅 360 8.29%

2 张月彬 300 6.91%

3 朱幼杰 200 4.61%

4 王秀兰 200 4.61%

5 林建兴 170 3.92%

6 戎霞 150 3.46%

7 柳霄 120 2.76%

8 刘青洁 120 2.76%

9 陈雨思 120 2.76%

10 姚光远 100 2.30%

11 田国阳 100 2.30%

12 杨苗均 100 2.30%

13 陈子杰 100 2.30%

14 许惠芳 100 2.30%

15 曾文丽 100 2.30%

16 阮洋 100 2.30%

17 肖永智 100 2.30%

18 赵立邦 100 2.30%

19 余浩 100 2.30%

20 姚建平 100 2.30%

21 罗金波 100 2.30%

22 刁成路 100 2.30%

23 罗美 100 2.30%

24 孙甜 100 2.30%

25 李剑 100 2.30%

26 赵丽羽 100 2.30%

27 张航 100 2.30%

28 邹戍媛 100 2.30%

29 李冰 100 2.30%

30 王娟 100 2.30%

31 宋文兰 100 2.30%

32 宋益芳 100 2.30%

33 刘姝慧 100 2.30%

34 上海尚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2.30%

35 山东悯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2.30%

36 北京熙正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0.02%

实际控制人：祝小江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熙正盈启主要从事以私募基金开展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业务，聚焦数字科技、智慧环保、高端制造、产业数字化等赛道，同时关注上市公司

重整、产业升级等价值重塑领域，依托管理人专业能力及产业资源为被投企业提供资金、战略、资源协同等综合服务。

熙正盈启成立于2024年8月8日，基金备案时间为2025年9月29日，成立时间较短。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40.77 0.09

负债总额 0 0.50

资产净额 4,340.77 -0.41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0.18 0

净利润 0.18 0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熙正盈启提供的资料，熙正盈启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熙正盈启提供的资料，熙正盈启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股权结构无代持、隐名出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熙正盈启提供的资料，熙正盈启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实缴资金，全部为股东实缴出资，无外部杠杆融资、结构化安排及第三方

募集资金情形，来源合法合规。

三、其他重整投资人基本情况

（一）新余市启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启宸”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新余市启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DL2DFG2B

注册资本：1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佳男

注册地址：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国际生态城Z-126

成立日期：2024年5月15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东源启宸（江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 100%

实际控制人：王佳男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新余启宸主要从事投融资业务。 新余启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63.41

负债总额 1,568.97

资产净额 194.44

营业收入 69.65

利润总额 210.20

净利润 199.69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新余启宸提供的资料，新余启宸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新余启宸提供的资料，新余启宸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新余启宸提供的资料，新余启宸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二）新余启宸指定投资主体：泰安启重璐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重璐源”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泰安启重璐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982MAKCDE7H7C

注册资本：5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新余市启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市翟镇府前街4号402室

成立日期：2026年4月15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合伙人信息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新余市启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 2%

2 太仓启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90 98%

实际控制人：王佳男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启重璐源主要从事投融资业务。 因成立时间较短，暂无财务数据。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启重璐源提供的资料，启重璐源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启重璐源提供的资料，启重璐源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启重璐源提供的资料，启重璐源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三）新余启宸指定投资主体：泰安启重禾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重禾源”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泰安启重禾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982MAKDREDB3B

注册资本：5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新余市启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新泰市翟镇府前街6号301室

成立日期：2026年4月30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合伙人信息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新余市启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 2%

2 太仓启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90 98%

实际控制人：王佳男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启重禾源主要从事投融资业务。 因成立时间较短，暂无财务数据。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启重禾源提供的资料，启重禾源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启重禾源提供的资料，启重禾源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启重禾源提供的资料，启重禾源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四）广州昊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昊睿投资”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广州昊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1MAK2L9LU3J

注册资本：1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晟泰环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鹤龙一路2号自编1栋C3719-10房

成立日期：2025年12月8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2、合伙人信息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广东晟泰环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 10%

2 邱发欣 90 90%

实际控制人：陈嘉明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昊睿投资因成立时间较短，暂无业务情况与财务数据。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昊睿投资提供的资料，昊睿投资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昊睿投资提供的资料，昊睿投资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昊睿投资提供的资料，昊睿投资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五）粤浙（广东）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浙控股”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粤浙（广东）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CRLWA7L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庆萍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号之三3309房

成立日期：2019年6月4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税务服务；物业管理；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信息技术和流程外包服务（不含金融信息服务）；房地产评

估；物业服务评估；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破产清算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融资咨询服务；企业信用调查和评估；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非融资担保

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资产评估；财务咨询；供

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

2、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俯仰天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500 50%

2 广州市泽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500 50%

实际控制人：刘庆萍。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粤浙控股主要从事各类不良债权、上市公司破产重整、协议转让、定向增发等业务，是近年参与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投资的主要机构之一。 粤浙控股近

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度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423.48 17,360.06 5,529.02

负债总额 3957.03 3349.58 4955.99

资产净额 17,466.45 14,010.48 573.02

营业收入 242.96 29.21 145.76

利润总额 -38.39 -100.41 93.73

净利润 -43.14 -100.41 93.73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粤浙控股提供的资料，粤浙控股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粤浙控股提供的资料，粤浙控股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粤浙控股提供的资料，粤浙控股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六）粤浙控股指定投资主体：广州皓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皓粤”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广州皓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5MAK80U424H

注册资本：3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粤浙（广东）控股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庆萍）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海滨路169号801房J053

成立日期：2026年3月4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2、合伙人信息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合伙人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细明 240 80%

2 粤浙（广东）控股有限公司 60 20%

实际控制人：广州皓粤的控股股东是粤浙控股，实际控制人是刘庆萍。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广州皓粤的成立日期为2026年3月4日，因成立时间较短，暂无业务情况与财务数据。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广州皓粤提供的资料，广州皓粤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广州皓粤提供的资料，广州皓粤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广州皓粤提供的资料，广州皓粤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七）惠州市恒昌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通”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惠州市恒昌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2MA4UTRGU0X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魏智东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三环南路17号大坤金洲广场2栋2单元25层04号房

成立日期：2016年8月17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不含金融项目），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魏智东 700 70%

2 刘丽霞 300 30%

实际控制人：魏智东。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恒昌通是一家专注于专业投资管理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恒昌通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度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1.79 127.21 179.56

负债总额 25.58 6.82 7.77

资产净额 146.21 120.39 171.79

营业收入 11.57 5.47 11.60

利润总额 -62.19 -71.27 -63.28

净利润 -62.19 -71.27 -63.28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恒昌通提供的资料，恒昌通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

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恒昌通提供的资料，恒昌通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恒昌通提供的资料，恒昌通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八）恒昌通指定投资主体:惠州市恒昌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恒昌通新质新材料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惠州市恒昌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恒昌通新质

新动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恒昌通新质新材料、恒昌通新质新动能” ）

1、工商登记信息

（1）恒昌通新质新材料系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属于商事主体，无工商登记信息，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上备案的产品编号为SAHE30；

（2）恒昌通新质新动能系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属于商事主体，无工商登记信息，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上备案的产品编号为SAJX57。

2、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1）恒昌通新质新材料系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无股权结构，基金管理人惠州市恒昌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基金的管理及决策主体；

（2）恒昌通新质新动能系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无股权结构，基金管理人惠州市恒昌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基金的管理及决策主体；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1）恒昌通新质新材料系新设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未开展任何实质性业务，无过往经营记录及财务数据；

（2）恒昌通新质新动能系新设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未开展任何实质性业务，无过往经营记录及财务数据。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恒昌通新质新材料、恒昌通新质新动能提供的资料，恒昌通新质新材料、恒昌通新质新动能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恒昌通新质新材料、恒昌通新质新动能提供的资料，恒昌通新质新材料、恒昌通新质新动能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恒昌通新质新材料、恒昌通新质新动能提供的资料，恒昌通新质新材料、恒昌通新质新动能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

（九）广州粤资肆号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粤资肆号”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广州粤资肆号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4MAEQ29F4X9

注册资本：11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粤财资管（广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麦丽明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37号2405房之四

成立日期：2025年7月16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融资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2、合伙人信息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 90.91%

2 粤财资管（广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 9.09%

实际控制人：广东省人民政府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粤资肆号主要从事自有资金投资。 因成立时间较短，暂无财务数据。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粤资肆号提供的资料，粤资肆号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粤资肆号提供的资料，粤资肆号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粤资肆号提供的资料，粤资肆号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十）北京京合盛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合盛创”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北京京合盛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MAEL6DYT3A

出资额：18,500万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京韬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18号楼24-25号一层B88室

成立日期：2025年5月28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咨询策划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合伙人信息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490 99.9459%

2 北京京韬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10 0.0541%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目前，京合盛创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待变更完成后，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京韬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的合计出资比例将变更为70%，

北京盈熠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金瑞共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加入到京合盛创并持有30%的合伙企业份额。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京合盛创于2025年5月28日成立，为合伙企业，因成立时间较短，暂无业务情况与财务数据。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京合盛创提供的资料，京合盛创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京合盛创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京韬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财务投资人北京资产的全资子公司。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京合盛创提供的资料，京合盛创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京合盛创提供的资料，京合盛创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十一）北京大有盛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有盛世”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北京大有盛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DAC7L67H

注册资本：11,2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大有同享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博望园裙房一层017号

成立日期：2024年1月25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合伙人信息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000 98.2143%

2 北京大有同享科技有限公司 200 1.7857%

实际控制人：周龙环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大有盛世主要从事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和投资。 大有盛世于2024年成立，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37.00 11,150.03

负债总额 35.50 0

资产净额 3,001.50 11,150.03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13,514.30 -49.97

净利润 13,514.30 -49.97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大有盛世提供的资料，大有盛世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大有盛世提供的资料，大有盛世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大有盛世提供的资料，大有盛世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十二）俊富信息产业发展（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俊富信息” ）

1、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俊富信息产业发展（无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583772538T

注册资本：3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丁志刚

注册地址：无锡新吴区锡梅西路2号

成立日期：2011年10月26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技术推广服务；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通讯设

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

饰回收修理服务；珠宝首饰制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

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车经纪；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机动

车修理和维护；智能车载设备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销售代理；旧货销售；寄卖服务；物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餐饮管理；煤炭及制品销售（禁燃区内不得含有原煤、散煤、煤矸石、煤泥、煤粉、水煤浆、型煤、焦炭、兰炭等）；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农副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木炭、薪柴销售；石墨

及碳素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苏国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1,000 100%

实际控制人：丁志刚

3、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俊富信息主要从事地产行业。 俊富信息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度

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182.84 53,580.90 55,444.79

负债总额 38,391.67 25,210.42 27,593.42

资产净额 27,791.17 28,370.48 27,851.37

营业收入 21,250.46 17,337.49 20,837.76

利润总额 -578.20 518.93 -26,248.12

净利润 -578.20 518.93 -26,053.22

4、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俊富信息提供的资料，俊富信息与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天宜新材的重整投资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

5、代持股份说明

根据俊富信息提供的资料，俊富信息不存在代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6、资金来源

根据俊富信息提供的资料，俊富信息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四、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财务投资人签署《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1条 协议各方

甲方：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乙方：各财务投资人

丙方：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2条 财务投资人报价方案

经各方协商一致，财务投资人参与重整投资方案如下：

2.1投资目的

根据财务投资人报价方案，乙方的投资目的系作为财务投资人参与本次重整投资，获得投资收益。

2.2投资主体

各方确认由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作为本次重整投资的主体，并直接持有重整后丙方的转增股票。

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履行本协议项下乙方应履行的义务，享有乙方应享有的权利，乙方以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为限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在本协议项下

应履行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涉及乙方指定投资主体）

本协议签署后，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乙方指定主体（如涉及）不得向其他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义务以及参与本次

重整投资的资格。

2.3标的股票

为达成本次重整投资的投资目的，乙方拟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认购对应转增股票，具体如下：

(1)根据产业投资人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按照每10股转增14股的比例实施丙方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乙方以每股8.12元认购转增股票，具体认购情况

如下：

序号 财务投资人 指定投资主体 认购转增票数量（股） 投资金额（元）

取得重整后

丙方的股份

比例

1 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京韬金建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882,352 47,764,698.24 0.44%

2

海南燕园智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燕园天宜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000,000 162,400,000.00 1.48%

3 北京福石重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云福天宜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5,000,000 203,000,000 1.85%

4

广州格物捌号投资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20,000,000 162,400,000 1.48%

5

北京深蓝重整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况瑶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558,824 12,657,650.88 0.115%

青岛熙正盈启私募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1,558,824 12,657,650.88 0.115%

(2)若预重整方案、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时、重整计划执行时出现用于清偿债权人的股票数与重整投资人认购的股票数之和超过丙方

资本公积转增出的股票数量时，乙方无条件同意根据甲方要求与其他财务投资人同比例调减认购的转增股票数。 为免歧义，调减的股数都按照“进一

法”取整数（下同）；

(3)如出现根据监管部门、司法部门等要求调整丙方资本公积转增比例、调整财务投资人或者其他重整投资人总体认购转增股票数等情形的，乙方无

条件同意：如涉及需要调减认购股票数的，乙方根据甲方要求与其他财务投资人同比例调减认购的转增股票数；如涉及增加认购股票数的，由甲方另行

确定遴选方案。 但重整完成后乙方/乙方指定主体持有丙方的股份比例不高于5%；

(4)如根据证券监管的相关规定，上述价格或安排需要进行调整的，经各方同意后，可根据证券监管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2.4认购标的股票的条件

乙方认购标的股票的条件包括：

2.4.1乙方将向丙方提供资金用于取得丙方相应转增股票。

2.4.2乙方/乙方及乙方指定投资主体承诺自取得本协议约定转增股票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丙方转增股

票。

第3条 交易实施安排

3.1付款及交割

3.1.1自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或甲方指定的其他日期，乙方应根据第2.3条一次性支付全部重整投资款，具体账户由甲方另

行书面通知。

若相关监管部门、行政或司法部门另有要求的，各方将协商一致以及时满足监管要求。

乙方支付的重整投资款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用于支付重整费用、共益债务以及清偿相关债务、补充丙方流动性资金等，具体以重整计划规定为

准。

3.1.2足额收到重整投资款之日起，依据重整计划之规定，丙方应立即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资本公积金转增手续及将标的股票过户至乙

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的登记手续。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应及时提供必要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办理标的股票登记所需的相关资料）。因乙方/乙

方指定投资主体未及时提供证券账户信息或提供的证券账户信息有误等原因造成标的股票迟延交割、登记错误等情形导致不能及时划转的，由乙方自

行承担后果。

3.1.3相关股票依据本协议和重整计划规定登记至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证券账户之日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成为天宜新

材法律上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本条约定不视为对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条件的约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仍以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

计划为准。

3.2过渡期安排

3.2.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期间为过渡期。

3.2.2过渡期内，天宜新材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类、现金类等资产）、财务、经营方面所产生的任何损益和变化，本次投资对价不因此作任何调

整。

3.3其他安排

3.3.1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的交易结构应满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 若不符合相关的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

（如涉及）应积极调整交易结构以满足证券监管的要求。 在甲方要求期限内，如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不配合调整交易结构或者调整后仍无

法满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甲方和/或丙方有权根据第4.2条及其他约定行使权利。

第4条 投资保证金安排

4.1投资保证金的支付

4.1.1为参与本次重整投资，乙方应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投资保证金，作为本协议项下乙方的履约保证。 重整计划经法院裁

定批准后，该部分投资保证金将转为重整投资款的一部分。

支付投资保证金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财务投资人

支付投资保证金

（元）

1 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552,939.65

2 海南燕园智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480,000.00

3 北京福石重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0,600,000

4 广州格物捌号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480,000

5

北京深蓝重整咨询有限公司 2,531,530.18

青岛熙正盈启私募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31,530.18

4.1.2本协议签署后，乙方此前报名参与本次重整投资已通过其自己账户缴纳的报名保证金直接转为投资保证金的一部分，其余投资保证金仍需按

4.1.1条足额支付。（如涉及报名保证金转化的）

4.1.3投资保证金将支付至临时管理人（因程序变化，临时管理人变为管理人的不受其限制）设立的专用账户，独立于丙方的账户，在转成重整投资

款之前，未经乙方同意，不得划转至丙方账户或者用于支付丙方任何费用。

4.2扣缴投资保证金的情形

4.2.1各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后，如发生以下任一情况，甲方和/或丙方有权单方面扣除乙方已缴纳的投资保证金，并解除协议另行选择重整投资人：

4.2.1.1乙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足额支付重整投资款，经甲方催告后3个工作日内仍不履行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

4.2.1.2乙方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足额支付投资保证金，且经甲方催告之日起3个工作日仍不支付的；

4.2.1.3乙方未经甲方同意变更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乙方和乙方指定投资主体之间的控制关系（如涉及乙方指定投资主体）；

4.2.1.4在甲方要求期限内，乙方不配合调整交易结构或者调整后仍无法满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

4.2.1.5本协议签署后，因乙方原因不再继续参与丙方重整；

4.2.1.6因乙方或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原因未能取得标的股票的情形；

4.2.1.7因乙方或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违反法律法规、相关投资协议、重整投资方案、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及其他原

因，导致法院未受理丙方重整、未批准重整计划而宣告丙方破产、重整计划未能执行、本次重整投资未能实施或无法实现等；

4.2.1.8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

4.3返还投资保证金的情形

4.3.1各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后，如发生以下任一情况，甲方应当自情况发生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返还投资保证金（无息）：

4.3.1.1各方协商一致解除协议；

4.3.1.2乙方依据本协议行使单方解除权；

4.3.1.3丙方重整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申请人撤回丙方重整申请获法院批准，或法院决定终结丙方预重整程序等，最终丙方未能进入重整程序的；丙

方重整申请未获中国证监会、最高人民法院双线审查通过；

4.3.1.4丙方虽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但非因乙方原因导致未按期提交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草案未被法院裁定批准；

4.3.1.5本协议或重整计划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未能获得有权机关豁免或形成有效的解决办法；

4.3.1.6其他非因乙方原因，而导致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

4.3.2如返还投资保证金时，因乙方按照本协议第4.1条约定，已将投资保证金转为重整投资款的一部分，且甲方已依据重整计划将重整投资款向债权

人分配，则乙方可按照本协议第8.3条约定的方式，以未返还的投资保证金为限在丙方后续程序中参照共益债务优先受偿。

第5条 本次重整投资后的企业运营

5.1乙方和丙方确认，重整后的天宜新材应当按照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则进行治理。

5.2乙方、丙方同意在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3年内维持天宜新材注册地在北京市海淀区。

第6条 陈述与保证

6.1各方向其他方作出的下述陈述和保证均真实且准确：

6.1.1该方具有签订和履行本协议及所有相关文件的主体资格，具备与签署本协议相适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且已获得签订和履行本协议及所

有相关文件所需的内外部授权或批准，代表其签署本协议的人是其有效授权代表。

6.1.2该方签订并履行本协议：

6.1.2.1不违反或抵触适用于该方的任何中国法律；

6.1.2.2不违反该方的公司章程或其他组织性文件（如适用）；

6.1.2.3不与其签订的任何已生效的合同规定的义务相冲突。

6.2各方签署本协议时不存在违反本协议的事件发生并正在持续，但本协议签署日前该方已向其他方披露并经允许的除外。

6.3各方承诺，若中国证监会、最高人民法院、上交所等有权部门对本协议约定的投资金额、股票认购价格与数量、投资方式、支付安排等相关内容提

出修改要求，为顺利实施重整，各方应积极配合协商达成一致，并就相关调整签署补充协议。

6.4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甲方将监督丙方按照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使用乙方支付的重整投资款，严格遵守并执行重整

计划。

6.5乙方特别作出陈述与承诺如下：

6.5.1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主体，具备本次重整投资的主体资格。 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本次重

整投资行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国家产业政策、重整投资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等相关规定。 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本次重整投资行为不涉及

行业准入事项，无需取得相关部门批准。

6.5.2乙方已完成本次重整投资所需的内外部审批、决策，不会因自身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原因而在签署本协议后无法继续参与本次

重整投资。 若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或者投资前应取得监管部门批准备案的其他类型投资机构的，乙方承诺尽快完

成监管部门的批准备案程序，并承诺不会因此影响丙方预重整及重整程序进展。

6.5.3乙方承诺具备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实力和按时支付能力，不会受内外部因素影响而无法按期支付重整投资款。

6.5.4乙方承诺本次重整投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为自有或自筹资金。

6.5.5对于标的股票完成交割前丙方及下属企业在股价、财务、经营等方面所发生的任何损益和变化，乙方确认不以该等变化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乙

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

6.5.6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不存在代他人持有丙方股份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本次重整投资实施前以及本次重整投资实施过程中的代

持情形）。 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和丙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6.5.7乙方确认，本次重整投资决策系基于自身对丙方及相关情况，结合历史与现状信息所做的独立尽调和决策。 甲方、管理人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

等法律责任。预重整与重整的审计、评估工作及其相关成果等不作为乙方决策依据。乙方充分知悉并接受丙方的历史、现状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和风险，

乙方向甲方提交财务投资人报价方案时，视为同意按丙方现状进行投资，并接受丙方历史、现状和一切已知或未知的风险和瑕疵。

6.5.8乙方确认，甲方在本协议项下仅系本次投资及本协议的履行作为见证方与监督方。 乙方和丙方双方在预重整或重整程序期间因履行本协议引

起的纠纷，由乙方和丙方双方自行负责解决，与甲方无涉。

6.6丙方承诺，丙方将按照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使用乙方支付的重整投资款，严格遵守并执行重整计划。

第7条 乙方、丙方的义务

7.1乙方的义务

7.1.1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支付投资保证金及重整投资款。

7.1.2向甲方、丙方提供为完成本协议约定各项事项所需的、应由其提供的各种资料和文件，协助、配合办理与本协议及重整计划有关的各项事项相

关的手续，并依法履行与本协议约定各项事项相关的政府部门或监管部门的批准、登记或备案手续。

7.1.3承诺为参与本次重整投资，其未隐瞒应向甲方披露而未披露的、可能影响重整计划执行的事项。

7.1.4对于本协议约定应由乙方承担的责任或履行的义务，乙方承诺乙方能够履行本协议相应义务。

乙方海南燕园智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乙方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协议项下互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乙方北京深蓝重整咨询有限公司对乙方青岛熙正盈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7.1.5承诺应全面支持和协助丙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工作，与甲方、丙方共同积极解决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障碍，推动重整计划的顺利执行。

7.1.6有关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的由乙方履行的其他义务。

7.2丙方的义务

7.2.1提供为完成本协议约定各项事项所需的、应由其提供的各种资料和文件，协助、配合办理与本协议约定各项事项相关的手续，并依法履行或协

助履行与本协议约定各项事项相关的批准、登记或备案手续。 承诺为签署本协议，其未隐瞒应向甲方和/或乙方披露而未披露的/披露虚假的、可能影响

预重整方案、重整计划草案制作、表决以及重整计划执行的事项。

7.2.2全面执行本协议及重整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使用重整投资款、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执行清偿债务等应当由丙方负责的事项，

并接受甲方监督。

7.2.3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组织做好生产经营和职工稳定工作。

第8条 违约责任

8.1除不可抗力外，若任意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和承诺，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在合理期限内纠正，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给守约方造成

的实际损失。 因守约方要求违约方赔偿而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公证费等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8.2如因乙方逾期履行本协议项下现金支付义务的，且经催告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仍拒不支付的，丙方有权罚没乙方缴纳的保证金（含乙方自己缴纳

的报名保证金、乙方所在的报名联合体缴纳的报名保证金、投资保证金，下同），并要求乙方每逾期一日按照其未按时履行的现金义务金额的0.05%向丙

方支付滞纳金。扣缴的保证金和滞纳金不足以弥补丙方因乙方的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损失的，甲方或丙方有权继续向乙方主张赔偿全部损失。该滞纳金的

支付不影响乙方应当承担的其他违约责任。

8.3如非因乙方过错导致重整计划无法继续执行，且各方未能豁免无法执行的事项，丙方应自情况发生后立即停止重整投资款的使用，且自情况发生

后10个工作日内将重整投资款、保证金和已支付的其他任何款项退还乙方（无息），如甲方的临时管理人账户/管理人账户中尚有未使用的重整投资款、

投资保证金余额的，甲方应自情况发生后10个工作日内原路返还；则对于未返还投资款额度，在丙方后续程序中参照共益债务优先受偿，具体以法院裁

定为准。

（二）与其他重整投资人签署《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1条 协议各方

甲方：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乙方：各其他重整投资人

丙方：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2条 其他重整投资人报价方案

经各方协商一致，其他重整投资人参与重整投资方案如下：

2.1投资目的

乙方的投资目的系作为重整投资人参与本次重整投资，与产业投资人、财务投资人形成合力，在丙方预重整及重整程序中给予丙方流动性支持，高

效赋能丙方，促进丙方重整后稳步发展，并获得投资收益。

2.2投资主体

各方确认，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作为本次重整投资的主体，并直接持有重整后丙方的转增股票。

乙方以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为限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在本协议项下应履行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涉及乙方指定投资主体）

本协议签署后，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乙方指定主体（如涉及）不得向其他任何第三方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义务以及参与本次

重整投资的资格。

2.3标的股票

为达成本次重整投资的投资目的，乙方拟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认购对应转增股票，具体如下：

(1)根据产业投资人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按照每10股转增14股的比例实施丙方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乙方以每股5.684元认购转增股票数量，具体认

购情况如下：

序号 其他重整投资人

认购转增股票数量

（股）

投资金额（元）

取得重整后丙方

的股份比例

指定投资主体

1

新余市启宸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60,000,000 341,040,000.00 4.45%

指定启重璐源持有重整后丙方的

转增股票数量为35,000,000股，

指定启重禾源持有重整后丙方的

转增股票数量为25,000,000股。

2

广州昊睿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5,000,000 312,620,000.00 4.08% /

3 粵浙(广东)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 284,200,000 3.71%

指定投资主体广州皓粤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

惠州市恒昌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5,000,000 255,780,000 3.34%

指定恒昌通新质新材料持有重整

后丙方的转增股票数量为

35,000,000股，指定恒昌通新质

新动能持有重整后丙方的转增股

票数量为10,000,000股。

5

广州粤资肆号投资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0 227,360,000.00 2.97% /

6

北京京合盛创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

21,916,309 124,572,300.36 1.63% /

7

北京大有盛世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10,000,000 56,840,000.00 0.74% /

8

俊富信息产业发展(无锡)有

限公司

10,000,000 56,840,000.00 0.74% /

(2)若预重整方案、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时、重整计划执行时出现用于清偿债权人的股票数与重整投资人认购的股票数之和超过丙方

资本公积转增出的股票数量时，乙方无条件同意根据甲方要求与财务投资人、其他重整投资人同比例调减认购的转增股票数。 为免歧义，调减的股数都

按照“进一法”取整数（下同）；

(3)如出现根据监管部门、司法部门等要求调整丙方资本公积转增比例、调整财务投资人或者其他重整投资人总体认购转增股票数等情形的，乙方无

条件同意：如涉及需要调减认购股票数的，乙方根据甲方要求与其他重整投资人同比例调减认购的转增股票数；如涉及增加认购股票数的，由甲方另行

确定遴选方案。 但重整完成后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持有丙方的股份比例不高于5%；

(4)如根据证券监管的相关规定，上述价格或安排需要进行调整的，经各方同意后，可根据证券监管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但乙

方认购转增股票的价格不得低于财务投资人认购转增股票最终价格的70%。

2.4认购标的股票的条件

乙方认购标的股票的条件包括：

2.4.1乙方将向丙方提供资金用于取得丙方相应转增股票。

2.4.2乙方/乙方及乙方指定投资主体承诺自取得本协议约定转增股票之日起18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丙方转增股

票。

2.4.3乙方承诺专项解决丙方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维系预重整、重整期间生产经营的资金、重整后企业发展的协同和资金支持等。 具

体包括但不限于：

2.4.3.1出借条件不劣于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关于公开招募预重整期间借款出借人的公告》 的规定且借款利率不高于

5%，按甲方要求的期限在预重整期间与其他中选的其他重整投资人或指定主体共同向丙方提供合计不低于2亿元借款，专项用于丙方偿还出借人根据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关于公开招募预重整期间借款出借人的公告》在预重整期间提供的借款以及丙方及丙方部分重要子公

司（如需）的日常生产经营；

2.4.3.2出借条件不劣于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关于公开招募预重整期间借款出借人的公告》 的规定且借款利率不高于

5%，同意在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后按甲方要求的期限，在重整受理后，与其他中选的其他重整投资人或指定主体共同提供合计不低于2.3亿元共益债借款

专项用于丙方及丙方部分重要子公司（如需）的日常生产经营。

2.4.3.3与其他中选的其他重整投资人或指定主体一起按照届时需要以包括但不限于向丙方提供借款等方式， 解决丙方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相关问题。

第3条 交易实施安排

3.1付款及交割

3.1.1自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或甲方指定的其他日期，乙方应根据第2.3条一次性支付全部重整投资款，具体账户由甲

方另行书面通知。 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根据第2.4.3条向丙方提供的借款、共益债借款不能直接转为重整投资款。

若相关监管部门、行政或司法部门另有要求的，各方将协商一致以及时满足监管要求。

乙方支付的重整投资款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用于支付重整费用、共益债务以及清偿相关债务、补充丙方流动性资金等，具体以重整计划规定为

准。

3.1.2足额收到重整投资款之日起，依据重整计划之规定，丙方应立即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资本公积金转增手续及将标的股票过户至乙

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的登记手续。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应及时提供必要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办理标的股票登记所需的相关资料）。因乙方/乙

方指定投资主体未及时提供证券账户信息或提供的证券账户信息有误等原因造成标的股票迟延交割、登记错误等情形导致不能及时划转的，由乙方自

行承担后果。

3.1.3相关股票依据本协议和重整计划规定登记至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证券账户之日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成为天宜新

材法律上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本条约定不视为对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条件的约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仍以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

计划为准。

3.2过渡期安排

3.2.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期间为过渡期。

3.2.2过渡期内，天宜新材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类、现金类等资产）、财务、经营方面所产生的任何损益和变化，本次投资对价不因此作任何调

整。

3.3其他安排

3.3.1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的交易结构应满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 若不符合相关的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

（如涉及）应积极调整交易结构以满足证券监管的要求。 在甲方要求期限内，如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不配合调整交易结构或者调整后仍无

法满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甲方和/或丙方有权根据第4.2条及其他约定行使权利。

第4条 投资保证金安排

4.1投资保证金的支付

4.1.1为参与本次重整投资，乙方应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投资保证金，作为本协议项下乙方的履约保证。 重整计划经法院裁

定批准后，该部分投资保证金将转为重整投资款的一部分。

支付投资保证金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其他重整投资人 支付投资保证金（元）

1 新余市启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68,208,000.00

2 广州昊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524,000.00

3 粵浙(广东)控股有限公司 56,840,000

4 惠州市恒昌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1,156,000

5 广州粤资肆号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472,000.00

6 北京京合盛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4,914,460.07

7 北京大有盛世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1,368,000.00

8 俊富信息产业发展(无锡)有限公司 11,368,000.00

4.1.2本协议签署后，乙方此前报名参与本次重整投资已通过其自己账户缴纳的报名保证金直接转为投资保证金的一部分，其余投资保证金仍需按

4.1.1条足额支付。（如涉及报名保证金转化）

4.1.3投资保证金将支付至临时管理人（因程序变化，临时管理人变为管理人的不受其限制）设立的专用账户，独立于丙方的账户，在转成重整投资

款之前，未经乙方同意，不得划转至丙方账户或者用于支付丙方任何费用。 4.1.3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根据第2.4.3条向丙方提供的借款、共益债借款不能直

接转为投资保证金。

4.2扣缴投资保证金的情形

4.2.1各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后，如发生以下任一情况，甲方和/或丙方有权单方面扣除乙方已缴纳的投资保证金，并解除协议另行选择重整投资人：

4.2.1.1乙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足额支付重整投资款，经甲方催告后3个工作日内仍不履行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

4.2.1.2乙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履行第2.4.3条的义务，经甲方催告后3个工作日内仍不履行的；

4.2.1.3乙方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足额支付投资保证金，且经甲方催告之日起3个工作日仍不支付的；

4.2.1.4乙方未经甲方同意变更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乙方和乙方指定投资主体之间的控制关系（如涉及乙方指定投资主体）；

4.2.1.5在甲方要求期限内，乙方不配合调整交易结构或者调整后仍无法满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

4.2.1.6本协议签署后，因乙方原因不再继续参与丙方重整；

4.2.1.7因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原因未能取得标的股票的情形；

4.2.1.8因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违反法律法规、相关投资协议、重整投资方案、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及其他原因，

导致法院未受理丙方重整、未批准重整计划而宣告丙方破产、重整计划未能执行、本次重整投资未能实施或无法实现等；

4.2.1.9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

4.3返还投资保证金的情形

4.3.1各方同意，本协议签署后，如发生以下任一情况，甲方应当自情况发生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返还投资保证金（无息）：

4.3.1.1各方协商一致解除协议；

4.3.1.2乙方依据本协议行使单方解除权；

4.3.1.3丙方重整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申请人撤回丙方重整申请获法院批准，或法院决定终结丙方预重整程序等，最终丙方未能进入重整程序的；丙

方重整申请未获中国证监会、最高人民法院双线审查通过；

4.3.1.4丙方虽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但非因乙方原因导致未按期提交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草案未被法院裁定批准；

4.3.1.5本协议或重整计划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未能获得有权机关豁免或形成有效的解决办法；

4.3.1.6其他非因乙方原因，而导致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

4.3.2如返还投资保证金时，因乙方按照本协议第4.1条约定，已将投资保证金转为重整投资款的一部分，且甲方已依据重整计划将重整投资款向债权

人分配，则乙方可按照本协议第8.3条约定的方式，以未返还的投资保证金为限在丙方后续程序中参照共益债务优先受偿。

第5条 本次重整投资后的企业运营

5.1乙方和丙方确认，重整后的天宜新材应当按照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则进行治理。

5.2乙方、丙方同意在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3年内维持天宜新材注册地在北京市海淀区。

第6条 陈述与保证

6.1各方向其他方作出的下述陈述和保证均真实且准确：

6.1.1该方具有签订和履行本协议及所有相关文件的主体资格，具备与签署本协议相适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且已获得签订和履行本协议及所

有相关文件所需的内外部授权或批准，代表其签署本协议的人是其有效授权代表。

6.1.2该方签订并履行本协议：

6.1.2.1不违反或抵触适用于该方的任何中国法律；

6.1.2.2不违反该方的公司章程或其他组织性文件（如适用）；

6.1.2.3不与其签订的任何已生效的合同规定的义务相冲突。

6.2各方签署本协议时不存在违反本协议的事件发生并正在持续，但本协议签署日前该方已向其他方披露并经允许的除外。

6.3各方承诺，若中国证监会、最高人民法院、上交所等有权部门对本协议约定的投资金额、股票认购价格与数量、投资方式、支付安排等相关内容提

出修改要求，为顺利实施重整，各方应积极配合协商达成一致，并就相关调整签署补充协议。

6.4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甲方将监督丙方按照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使用乙方支付的重整投资款，严格遵守并执行重整

计划。

6.5乙方特别作出陈述与承诺如下：

6.5.1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主体，具备本次重整投资的主体资格。 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本次重

整投资行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国家产业政策、重整投资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等相关规定。 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本次重整投资行为不涉及

行业准入事项，无需取得相关部门批准。

6.5.2乙方已完成本次重整投资所需的内外部审批、决策，不会因自身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原因而在签署本协议后无法继续参与本次

重整投资。 若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或者投资前应取得监管部门批准备案的其他类型投资机构的，乙方承诺尽快完

成监管部门的批准备案程序，并承诺不会因此影响丙方预重整及重整程序进展。

6.5.3乙方承诺具备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实力和按时支付能力，不会受内外部因素影响而无法按期支付重整投资款。

6.5.4乙方承诺本次重整投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为自有或自筹资金。

6.5.5对于标的股票完成交割前丙方及下属企业在股价、财务、经营等方面所发生的任何损益和变化，乙方确认不以该等变化为由要求减轻或免除乙

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

6.5.6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不存在代他人持有丙方股份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本次重整投资实施前以及本次重整投资实施过程中的代

持情形）。 乙方、乙方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和丙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6.5.7乙方确认，本次重整投资决策系基于自身对丙方及相关情况，结合历史与现状信息所做的独立尽调和决策。 甲方、管理人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

等法律责任。预重整与重整的审计、评估工作及其相关成果等不作为乙方决策依据。乙方充分知悉并接受丙方的历史、现状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和风险，

乙方向甲方提交其他重整投资人报价方案时，视为同意按丙方现状进行投资，并接受丙方历史、现状和一切已知或未知的风险和瑕疵。

6.5.8乙方确认，甲方在本协议项下仅系本次投资及本协议的履行作为见证方与监督方。 乙方和丙方双方在预重整或重整程序期间因履行本协议引

起的纠纷，由乙方和丙方双方自行负责解决，与甲方无涉。

6.6丙方承诺，丙方将按照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之规定及本协议约定使用乙方支付的重整投资款，严格遵守并执行重整计划。

第7条 乙方、丙方的义务

7.1乙方的义务

7.1.1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支付投资保证金及重整投资款。

7.1.2向甲方、丙方提供为完成本协议约定各项事项所需的、应由其提供的各种资料和文件，协助、配合办理与本协议及重整计划有关的各项事项相

关的手续，并依法履行与本协议约定各项事项相关的政府部门或监管部门的批准、登记或备案手续。

7.1.3承诺为参与本次重整投资，其未隐瞒应向甲方披露而未披露的、可能影响重整计划执行的事项。

7.1.4对于本协议约定应由乙方承担的责任或履行的义务，乙方承诺乙方能够履行本协议相应义务。

7.1.5承诺应全面支持和协助丙方重整计划的执行工作，与甲方、丙方共同积极解决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障碍，推动重整计划的顺利执行。

7.1.6有关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的由乙方履行的其他义务。

7.2丙方的义务

7.2.1提供为完成本协议约定各项事项所需的、应由其提供的各种资料和文件，协助、配合办理与本协议约定各项事项相关的手续，并依法履行或协

助履行与本协议约定各项事项相关的批准、登记或备案手续。 承诺为签署本协议，其未隐瞒应向甲方和/或乙方披露而未披露的/披露虚假的、可能影响

预重整方案、重整计划草案制作、表决以及重整计划执行的事项。

7.2.2全面执行本协议及重整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使用重整投资款、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执行清偿债务等应当由丙方负责的事项，

并接受甲方监督。

7.2.3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组织做好生产经营和职工稳定工作。

第8条 违约责任

8.1除不可抗力外，若任意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和承诺，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在合理期限内纠正，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因其违约给守约方造成

的实际损失。 因守约方要求违约方赔偿而产生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公证费等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8.2如因乙方逾期履行本协议项下现金支付义务的，且经催告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仍拒不支付的，且产业投资人亦未就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现金支付

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丙方有权罚没乙方缴纳的保证金（含乙方自己缴纳的报名保证金、产业投资人提交重整投资方案时组建的联合体中任一成员缴纳

的报名保证金、投资保证金，下同），并要求乙方每逾期一日按照其未按时履行的现金义务金额的0.05%向丙方支付滞纳金。 扣缴的保证金和滞纳金不足

以弥补丙方因乙方的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损失的，甲方或丙方有权继续向乙方主张赔偿全部损失。 该滞纳金的支付不影响乙方应当承担的其他违约责任。

8.3如非因乙方过错导致重整计划无法继续执行，且各方未能豁免无法执行的事项，丙方应自情况发生后立即停止重整投资款的使用，且自情况发生

后10个工作日内将重整投资款、保证金和已支付的其他任何款项退还乙方（无息），如甲方的临时管理人账户/管理人账户中尚有未使用的重整投资款、

投资保证金余额的，甲方应自情况发生后10个工作日内原路返还；则对于未返还投资款额度，在丙方后续程序中参照共益债务优先受偿，具体以法院裁

定为准。

五、重整投资人作出的相关承诺、履约措施、履约能力及履约保障等

（一）相关承诺

财务投资人承诺自取得《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转增股票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转增股票。

其他重整投资人承诺自取得《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转增股票之日起18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转增股票。

（二）履约措施

为参与本次重整投资，财务投资人和其他重整投资人或其指定主体应自《重整投资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公司临时管理人支付投资保

证金。 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该部分投资保证金将转为重整投资款的一部分。

（三）履约保障

各方同意，《重整投资协议》签署后，如发生以下任一情况，公司临时管理人和/或公司有权单方面扣除重整投资人已缴纳的投资保证金，并解除协议

另行选择重整投资人：

1、重整投资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足额支付重整投资款，经公司临时管理人催告后3个工作日内仍不履行相关义务；

2、重整投资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履行相关义务，经公司临时管理人催告后3个工作日内仍不履行的；

3、重整投资人未能在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足额支付投资保证金，且经公司临时管理人催告之日起3个工作日仍不支付的；

4、重整投资人未经公司临时管理人同意变更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重整投资人及其指定投资主体之间的控制关系（如涉及指定投资主体）；

5、在公司临时管理人要求期限内，重整投资人及其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不配合调整交易结构或者调整后仍无法满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

6、本协议签署后，因重整投资人原因不再继续参与公司重整；

7、因重整投资人及其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原因未能取得标的股票的情形；

8、因重整投资人及其指定投资主体（如涉及）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违反法律法规、相关投资协议、重整投资方案、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及其他原

因，导致法院未受理公司重整、未批准重整计划而宣告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未能执行、本次重整投资未能实施或无法实现等；

9、违反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

六、关于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对价的合理性说明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财务投资人获得股份的价格均为8.12元/股，其他重整投资人获得股份的价格均为5.684元/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第八条“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引入重整投资人的，

应当明确重整投资人相关信息及其获得的股份数量和价格，合理确定重整投资人投入资金的用途。 重整投资人获得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百分之五十。市场参考价为重整投资协议签订日前二十、六十或者一百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规定，本次重整中，财务投资人和其他

重整投资人获得股份的市场参考价为本协议签订之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财务投资人和其他重整投资人获得股份的每股对价不低于

该市场参考价的50%。

《重整投资协议》约定的股份受让价格符合法律规定、公允、合理，引入重整投资人过程中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七、资金用途

财务投资人和其他重整投资人支付的重整投资款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用于支付重整费用、共益债务以及清偿相关债务、补充公司流动性资金

等，具体以重整计划规定为准。

八、本次签署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整投资协议》的签署是公司预重整及重整程序的必要环节，有利于推动公司预重整及重整相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重整投资协议》的具体

实施情况最终以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为准。

若公司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得以顺利推进并重整成功，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化解债务危机，同时在引入重整投资人后，注入增量资金，恢复

和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

九、风险提示

1、重整投资协议的履约风险：虽然公司与中选的预重整财务投资人和其他重整投资人已经签署《重整投资协议》，但可能存在因重整投资人无法按

照协议约定履行或及时履行相关义务的风险，也可能存在协议依法终止、解除、撤销、认定为未生效或无效等风险。

2、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被中审众环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12.4.2条第一款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

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因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中审众环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4.10条等相关规定，后续若公司未满足第12.4.10条规定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条件，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4、尽管北京一中院决定启动公司预重整程序，但不代表公司已进入重整程序，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

定性。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无论公司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

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5、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2.5.14项的规定，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裁定破产，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6、目前，公司偿债能力有限，资金短缺已成为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 公司及子公司因欠款问题面临多家金融机构及供应商提起的法律诉讼，部分银

行账户已被法院查封冻结。 同时，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被法院查封冻结，部分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法院强制划扣，已直接影响对应募投项目后续资金

拨付，存在导致募投项目投入进度不及预期、进而对项目建设及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被冻结流动资金规模较大，多数银行

账户受限，对公司日常经营收支已产生较大影响。

7、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

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鉴于公司自身流动性风险已经显现，公司业务持续亏损，清偿能力有限，公司未能按期归

还该笔闲置募集资金。

8、目前，公司仍有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审结，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若公司在相关诉讼中败诉，将需承担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额外支出，会

进一步加剧资金压力。 若公司未能按期足额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可能面临法院强制执行甚至被拍卖的风险，企业流动性风险也将进一步上

升。

鉴于上述部分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